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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6_B4_BE_E5_c36_327093.htm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

３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一

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财产，保障

公民权利，市、县公安局可以在辖区内设立公安派出所。 公

安派出所是市、县公安局管理治安工作的派出机关。第二条 

公安派出所的职权如下：（一） 保障有关公共秩序和社会治

安的法律的实施；（二）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

（三） 预防和制止盗匪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四） 

依照法律管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五） 管理户口

；（六） 管理剧场、电影院、旅店、刻字、无线电器材等行

业和爆炸物品、易燃物品及其他危险物品；（七） 保护发生

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协助有关部门破案；（八） 指导治安

保卫委员会的工作；（九） 在居民中进行有关提高革命警惕

、遵守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宣传工作；（

十）积极参加和协助进行有关居民福利的工作。第三条 公安

派出所应当根据地区大小、人口多少、社会情况和工作需要

设立。第四条 公安派出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人至二人，

人民警察若干人。 公安派出所在市、县公安局或者公安分局

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第五条 公安派出所必须密切联系群

众，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并且在居民会议或

者居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工作，听取人民的批评和建议。第

六条 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必须切实遵守法律，遵守工作纪

律，不得违法乱纪，不得侵犯公民权利。第七条 铁道、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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